附件1
2015年1—  月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稽查执法和案件处理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领域
	受理举报数（件）
	立案数︵件︶
	结案数︵件︶
	罚没款总额︵万元︶
	没收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（万平方米）
	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（万平方米）
	行政处罚企业（家）
	行政处罚个人（人）
	党纪政纪处分（人）
	刑事处罚（人）

	1
	住房保障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	2
	城乡规划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房地产市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城市建设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住房公积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7
	建筑节能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8
	其他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及手机:

	填表说明：

	1.受理举报数：指通过网络、信件等方式受理群众举报件数。

	2.立案数：指依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立案的案件总数（仅统计一般程序行政处罚,不包括简易程序行政处罚）,包括领导批办、专项检查、受理举报、媒体反映等多种途径发现的违法违规案件。

	3.结案数：指立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执行完毕的案件，结案数≤立案数。

	4.罚没款总额：包括收缴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款项。

	5.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：包括拆除或打击违法建设专项行动中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面积。

	6.行政处罚企业：指结案件中实际受到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许可证或执照、降低或吊销资质等级等行政处罚（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）企业数。同一案件，涉及多家企业受到行政处罚的分别计入；同一企业受到多项行政处罚的计1家。

	7.行政处罚个人：指结案件中实际受到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、责令个人停止执业、吊销个人执业资格证书等行政处罚（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）人数。同一案件，涉及多名责任人受到行政处罚的分别计入；同一人受到多项行政处罚的计1人。

	8.党纪政纪处分：指违法行为责任人违反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、《行政监察法》等，受到纪律处分的人数。

	9.刑事处罚：指违法行为构成犯罪，责任人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数。

	10.住房保障领域指依据《廉租住房保障办法》、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   城乡规划领域指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房地产市场领域指依据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《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领域指依据《建筑法》、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注册建筑师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城市建设领域指依据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、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、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住房公积金领域指依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建筑节能领域指依据《节约能源法》、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等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情况。

	11.本表统计范围包括省、市、县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含建设、规划、房管、住房公积金、市政、园林部门），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职责在综合执法部门的，应分领域纳入统计范围。

	12.每月报送数据为按月累加数据，1月15日报送数据为上一年度全年数据。


